
桑植县金科明珠保障性赁住房改建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HNZS-2024ZJJGC009）

       
公示结束时间：2024年 12月 19日          

一、评标情况

标段(包)[001]桑植县金科明珠保障性租赁住房改建项目:

   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1名：湖南省誉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投标报价：219.171976万

元，质量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2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2名：张家界恒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投标报价：238.701473

万元，质量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2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3名：张家界立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240.004989万元，

质量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20天；

   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湖南省誉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黎群二级建造师，

湘 243181965137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张家界恒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符文轩二级建造

师，湘 243002408764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张家界立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张通二级建造师，湘

243002294001;

   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      中标候选人(湖南省誉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招标文件要

求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张家界恒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招标文件

要求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张家界立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;

   4、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湖南省誉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张家界恒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符合招标文件要



求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张家界立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;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公示期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规定，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

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。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

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，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

异议的，请根据《湖南省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湘发改法规规[2024]419号）

有关规定，向行政监督部门提出投诉。

公示期满对中标候选单位若无异议，招标人将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本项目的中标人。

三、其他

    详见附件

四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桑植县建设工程招投标服务中心，电话 0744-6223388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桑植县住房保障和房产市场服务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桑植县澧源镇帅乡中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刘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150744300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湖南中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桥办事处热水坑居委会(湘银一号)5栋 1805

   联 系 人： 陈女士

   电    话： 18874496777

   电子邮件： 648496814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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